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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其土地列入徵收，而土地所有權人對其所有之農牧用地

列入徵收計畫範圍之必要性提出異議時，經興辦事業之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詳實說明後，仍有異議者。 

3. 結論： 

(1) 應對甲舉行聽證：土地徵收條例明文規定特定農業區經行政院

核定為重大建設須辦理徵收者，若有爭議，應依行政程序法舉

行聽證，因此需對甲舉行聽證程序。 

(2) 對乙得舉行公聽會或聽證程序：因乙被徵收之土地為一般農業

區農牧用地，非屬土地徵收條例明定應舉行聽證之情形，惟行

政機關認為有舉行聽證之必要者，仍得舉行聽證。 

(二) 申請徵收土地前，依法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取得或以其他方式取得： 

1. 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除國防、交通或水利事

業，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土地未及與所有權人協議者外，應先與所

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

會未能達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者，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

收。 

2. 協議之內容應作成書面，並應記明協議之結果。如未能達成協議，

應記明未達成協議之理由，於申請時送交中央主管機關。 

3. 協議價購，依其他法律規定有優先購買權者，無優先購買權之適

用。 

4. 協議價購，應由需用土地人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 

5. 所稱市價，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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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某地政士，為於受託辦理業務時，對契約或協議之簽訂人辦理簽證，

擬申請簽證人登記，試問其應符合那些資格規定，方得申請？應向何

單位申請？又那些土地登記事項，不得辦理簽證？請依地政士法規定

說明之。 

擬答 

(一) 簽證人登記之資格： 

1. 積極資格：地政士符合下列各款規定，得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申請簽證人登記，於受託辦理業務時，對契約或協議之簽訂人

辦理簽證：   

(1) 經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推薦者。   

(2) 最近五年內，其中2年主管稽徵機關核定之地政士執行業務收入

總額達一定金額以上者。   

2. 消極資格：地政士有下列情事之一，不得申請簽證人登記；已登記

者，廢止其登記： 

(1) 經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撤回推薦者。 

(2) 曾有因簽證不實或錯誤，致當事人受有損害者。 

(3) 曾受申誡以上處分者。 

(二) 應向開業登記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地政士申請簽證人登記時，應備具下列書件，向開業登記之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為之： 

1. 申請書。 

2.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3. 經公會全國聯合會推薦或業務收入總額達一定金額以上之資格證明

文件及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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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繳納簽證保證金之證明文件及其影本。 

5.簽證人之印章款及簽名款。 

(三) 不得簽證之情形： 

地政士就下列土地登記事項，不得辦理簽證： 

1. 繼承開始在中華民國74年6月4日以前之繼承登記。 

2. 書狀補給登記。 

3. 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為共有土地處分、變更或設定負擔之登記。 

4. 寺廟、祭祀公業、神明會土地之處分或設定負擔之登記。 

5. 須有第三人同意之登記。 

6. 權利價值逾新臺幣1,000萬元之登記。 

7.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土地登記事項。 

 
 

112年地政士專技普考 
 
一、 請說明外國人取得我國土地之用途限制及程序，又倘若外國人欲購買

我國境內之一筆礦地，請依相關法令規定，論述該外國人得否取得礦

地所有權？ 
 
小提醒  

 
(一) 外國人取得我國土地包括1.平等互惠原則、2.土地種類限制、3.

土地用途、面積、地點之限制、4.土地取得之程序。 
(二) 取得程序又分為1.取得土地法第19條第1∼7款土地（住、商、

教、醫、外、使、墳）。2.取得土地法第19條第8款土地（其他

有助於國內重大建設、整體經濟或農牧經營之投資，並經中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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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者）。 
(三) 土地用途及程序就照背即可，但記得外國人仍有取得礦地所有權

之可能（繼承），請不要直接寫不行。 
(四) 如果考試時間允許，可以補充說明外國人的定義。 

  
  

擬答 

(一) 取得我國土地之用途限制： 

外國人為供自用、投資或公益之目的使用，得取得左列各款用途之

地，其面積及所在地點，應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法所定之限

制。 

1. 住宅。 

2. 營業處所、辦公場所、商店及工廠。 

3. 教堂。並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者。 

4. 醫院。 

5. 外僑子弟學校。 

6. 使領館及公益團體之會所。 

7. 墳場。 

8. 助於國內重大建設、整體經濟或農牧經營之投資，並經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准者。 

(二) 土地取得之程序： 

1. 取得土地法第19條第1項第1～7款（住宅、營業處所、辦公場所、商

店及工廠、教堂、醫院、外僑子弟學校、使領館及公益團體之會

所、墳場用途）土地之程序： 

(1)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准：外國人需要取得土地，應檢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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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文件，申請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准；土地有變更用

途或為繼承以外之移轉時，亦同。 

(2) 中央地政機關備查：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為前項之准駁，應

於受理後14日內為之，並於核准後報請中央地政機關備查。 

(3) 土地登記：外國人租賃或購買之土地，經登記後，依法令之所

定，享受權利，負擔義務。 

2. 取得土地法第19條第8款（有助於國內重大建設、整體經濟或農牧經

營之投資）土地之程序。 

(1)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外國人取得該用途之土地，應經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2)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外國人需要取得土地，應檢

附相關文件，申請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准；土地有變

更用途或為繼承以外之移轉時，亦同。 

(3) 中央地政機關備查：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為前項之准駁，應

於受理後14日內為之，並於核准後報請中央地政機關備查。 

(4) 依核定期限及用途使用：外國人應依核定期限及用途使用，因

故未能依核定期限使用者，應敘明原因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申請展期；其未依核定期限及用途使用者，由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於通知送達後3年內出售。逾期未

出售者，得逕為標售，所得價款發還土地所有權人；其土地上

有改良物者，得併同標售。 

(三) 外國人取得礦地所有權之論述： 

1. 左列土地不得移轉、設定負擔或租賃於外國人： 

(1) 林地。 


